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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0%。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于2025年5月21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子公司银行融资提供

担保议案》，同意公司为子公司提供合计不超过人民币168亿元的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子公司股权质押、资产抵押、资产质押等方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相

关公告。

二、担保进展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星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星源” ）因经营建设需要，向昆仑

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申请融资租赁业务。

公司为上述融资租赁业务承担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于近日与昆仑金

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保证合同》。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星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8年3月12日

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朱继俊

住所：常州经济开发区潞城街道常青路999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新型膜材料制造；新型膜材料销售；塑料制

品制造；电池制造；塑料制品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电池零配件生产；软件开发；电池销售；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池零配件销售；进出口代理；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

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系：江苏星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元） 3,105,652,874.32 3,129,093,002.92

负债总额（元） 1,432,417,487.36 1,471,706,855.83

净资产（元） 1,673,235,386.96 1,657,386,147.09

资产负债率 46.12% 47.03%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1,317,954,970.37 246,972,306.11

利润总额（元） -8,204,354.96 -20,423,531.66

净利润（元） -1,617,829.56 -15,849,239.87

江苏星源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合同主要内容

1、债权人：昆仑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2、承租人：江苏星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3、保证人：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本金最高不超过30,000万元人民币及相关利息及其他费用

5、保证范围：保证范围为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部首付租金、预收租金（如有）、

租前息（如有）、租金、逾期利息、违约金、约定损失赔偿金、留购价款及其他应付款项、债权人为实现债

权和担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执行费、公证费、公告费、律师费、差旅

费及主合同项下租赁物取回时的运输、拍卖、评估、保管、维修等费用）和其他应付款项，以及主合同项下

承租人应当履行的除前述支付或赔偿义务之外的其他所有义务（以下简称“其他义务” ）。 如遇利率变

化，还包括因该变化而必须调整的款项。

6、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7、保证期间：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承租人全部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期届满日止。承

租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如有变更， 则保证期间为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变更后的全

部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期届满日止。如债权人根据主合同之约定要求承租人提前履行债务，或者

解除主合同的， 则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债权人同意的承租人应提前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

日后两年期届满日止或因主合同解除而另行确定的全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期届满日止。

五、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及子公司的实际担保余额为674,927.16万元，占公司2024年经审计净资

产的68.88%。以上担保均符合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存在违规担保。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亦无

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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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副总经理辞职及选举职工

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副总经理辞职情况概述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刘

瑞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刘瑞先生因工作调整，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第六届董事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副总经理职务。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刘瑞先生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不再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

员、副总经理职务，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刘瑞先生原定任期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瑞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

票数量15,07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 其股份变动将严格遵循《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刘瑞先生

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二、选举职工董事情况

公司于2025年6月19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职工董事的议

案》，选举徐李强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

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次职工董事选举后，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

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徐李强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三、备查文件

1、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9日

附件：简历

徐李强，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南通大学工学院工学学士，现任南通市材料学会常务理

事。 2000年7月至2001年8月任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师；2001年9月至2019年9月任索

尼电子无锡有限公司制造部部长；2019年10月至2021年4月任安普瑞斯无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21年

5月至2022年3月任江苏星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22年4月至2022年7月任星源材质 （南

通）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常州星源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22年7月至2024年6月

任星源材质（南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2024年6月起至今任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华东基地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徐李强先生持有公司股票6,292股。 徐李强先生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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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开始时间：2025年6月19日（星期四）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6月19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19日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

月19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深圳市光明区公明办事处田园路北（星源先进材料产业园2栋10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朱彼得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640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31,

434,643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扣除回购专用账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股份总数的17.6391%；其中，通过

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共639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60,945,152股，占公司

股权登记日扣除回购专用账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股份总数的4.6450%。

2、现场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70,489,492股，占

公司股权登记日扣除回购专用账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股份总数的12.9941%。

其中：通过现场出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1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股，占公司股权

登记日扣除回购专用账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股份总数的0.000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638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60,945,151股，占公司股

权登记日扣除回购专用账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股份总数的4.6450%。

其中：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638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60,945,151

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扣除回购专用账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股份总数的4.6450%。

4、境外发行证券的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境外上市全球存托凭证（以下简称“GDR” ）持有人委托代表0人，代表股份0

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扣除回购专用账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股份总数的0%。

（注： 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1,342,902,078股， 其中公司回购专户中的股份数量为30,

845,040股，公司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312,057,038

股。 ）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见证律师通过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以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

下议案：

（一）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及修改公司相关内部制度的议案》

1.01�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 同意226,252,36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608%； 反对4,

853,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73%；弃权328,4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1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5,762,8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1.4968%；反对4,853,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643%；弃权

328,4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89%。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1.02�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表决情况： 同意226,084,35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882%； 反对4,

813,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97%；弃权537,0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2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5,594,8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1.2211%；反对4,813,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977%；弃权

537,0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12%。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1.03�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 同意225,399,35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922%； 反对5,

502,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74%；弃权533,0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0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4,909,8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0.0972%；反对5,502,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282%；弃权

533,0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46%。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1.04�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 同意226,030,45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649%； 反对4,

840,6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16%；弃权563,5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3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5,540,9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1.1327%；反对4,840,6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426%；弃权

563,5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47%。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1.05�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 同意226,008,0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552%； 反对4,

834,5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889%；弃权592,0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5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5,518,5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1.0960%；反对4,834,5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326%；弃权

592,0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14%。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26,049,3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731%； 反对4,

807,3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72%；弃权577,9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9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5,559,8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1.1637%；反对4,807,3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880%；弃权

577,9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83%。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责任保险和招股说明书责任保险

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8,355,8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515%；反对1,886,

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951%；弃权702,9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3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8,355,8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5.7515%；反对1,886,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951%；弃权

702,9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34%。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董事角色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29,180,79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61%； 反对1,

694,6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22%；弃权559,2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1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8,691,2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6.3018%；反对1,694,6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06%；弃权

559,2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176%。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设置职工董事并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25,935,6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240%； 反对4,

922,4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69%；弃权576,5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9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5,446,1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0.9772%；反对4,922,4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768%；弃权

576,5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60%。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就H股股份发行制定于H股股份发行上市后生效的〈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25,983,9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448%； 反对4,

876,4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071%；弃权574,2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8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5,494,4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1.0563%；反对4,876,4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014%；弃权

574,2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22%。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本次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28,940,14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222%； 反对1,

917,9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87%；弃权576,5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9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8,450,6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5.9070%；反对1,917,9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470%；弃权

576,5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60%。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八）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按照H股上市公司要求完善公司相关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8.01�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草案）

表决情况： 同意229,232,9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87%； 反对1,

629,4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41%；弃权572,2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7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8,743,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6.3875%；反对1,629,4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736%；弃权

572,2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89%。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8.02�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草案）

表决情况： 同意229,226,49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59%； 反对1,

624,0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17%；弃权584,1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2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8,736,9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6.3768%；反对1,624,0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647%；弃权

584,1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84%。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8.03�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连）交易管理制度（草案）

表决情况： 同意229,152,19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138%； 反对1,

685,0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81%；弃权597,4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8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8,662,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6.2549%；反对1,685,0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648%；弃权

597,4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03%。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8.04�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草案）

表决情况： 同意229,197,19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32%； 反对1,

626,4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28%；弃权611,0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8,707,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6.3287%；反对1,626,4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687%；弃权

611,0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26%。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9日

南方誉泰稳健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

中基金（FOF）清算报告提示性公告

南方誉泰稳健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自2025年5月24日起进入清算

期。 清算报告全文于2025年6月20日在本公司网站（www.nffund.com）和中国证监会基

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

公司客服电话（400-889-8899）咨询。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6月20日

南方中债0-3年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限制大额申购、定投和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6月2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南方中债0-3年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南方中债0-3年农发行债券指数

基金主代码 021565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南方中债0-3年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暂停相关业

务的起始日

及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5年6月20日

暂停大额定投起始日 2025年6月20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5年6月20日

限制申购金额 500万元

限制定投金额 500万元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500万元

暂停原因说明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下属基金份额的简称 南方中债0-3年农发行债券指数A 南方中债0-3年农发行债券指数C

下属基金份额的代码 021565 021566

该基金份额是否暂停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自2025年6月20日起，本基金管理人将暂停接受非个人投资者单日每个基金账户

累计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投）本基金超过500万元的申请（不含500万元，申购、定投和转

换转入的申请金额合并计算，A类和C类基金份额的申请金额每类单独计算）。

（2）在本基金限制大额申购、定投和转换转入业务期间，其他业务照常办理。

（3）本基金恢复办理大额申购、定投和转换转入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4）投资人可访问本公司网站(www.nffund.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889－

8899）咨询相关情况。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6月20日

南方中债0-3年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6月2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5年6月6日

截止收益分

配基准日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人民币元） 49,446,806.00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

应分配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5年度第1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南方中债0-3年农发行债券指

数A

南方中债0-3年农发行债券指

数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21565 021566

截止基准日

下属分级基

金的相关指

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1.0220 1.0212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人民币元） 49,442,496.06 4,309.94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

应分配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1000 0.1000

基金名称 南方中债0-3年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南方中债0-3年农发行债券指数

基金主代码 021565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4年6月13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南方中债0-3年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5年6月24日

除息日 2025年6月24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年6月25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

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将以2025年6月24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本基金注册登

记机构将于2025年6月25日对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本次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的

持有期限自红利发放日开始计算。 2025年6月26日起，投资者可以通过销售机构查询红利再投资的份额。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现金红利发放日是指现金红利划出托管户的日期。

2）、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

请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3）、本基金分红方式分两种：现金红利和红利再投资，投资者可选择现金红利或将现

金红利按除权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

现金红利方式。 投资者最终的分红方式以本基金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4）、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变更

分红方式的，请于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到销售网点或通过电子交易平台办理

变更手续。

5）、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www.nffund.com)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费的客户服务电

话（400－889－8899）咨询相关情况。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6月20日

南方基金南方东英沙特阿拉伯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提示公告

近期，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南方基金南方东

英沙特阿拉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场内简称：沙特ETF，交易代码：

159329，以下简称“本基金” ）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出现较大幅

度溢价。特此提示投资者关注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可能遭受

重大损失。 若本基金2025年6月20日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幅度未有效回落，本基金有权

采取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盘中临时停牌、延长停牌时间等措施以向市场警示风险，具体

以届时公告为准。 现特向投资者提示如下：

1、本基金为交易型开放式基金，投资者可以在二级市场交易本基金，也可以申购、赎

回本基金。本基金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除了有基金份额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

供求关系、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本基金已

于2024年12月26日公告，根据法律法规及基金法律文件的相关规定，以及相关交易所休市

安排，于2025年6月20日暂停申购赎回。

2、截至目前，本基金运作正常且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本基金管理人将严格

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进行投资运作，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

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 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

《基金合同》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

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

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

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

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600742� �证券简称：富维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8

长春富维集团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25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6/26 － 2025/6/27 2025/6/27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20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743,057,88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2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85,764,470.0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6/26 － 2025/6/27 2025/6/27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

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

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吉林省亚东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一汽股权投资（天津）有限公司、富奥汽车零部件

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富晟集团有限公司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

规定，个人及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

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5元； 持股1年以内

（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5元，待其转让股

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

其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

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本公司根据国家

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

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

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225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

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

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票(“沪

股通” )，其（现金）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

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

执行，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225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

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2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股东可在工作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本次权益分配实施的相关事项：

联系部门：董监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431-85772860

特此公告。

长春富维集团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688605� � � � � �证券简称：先锋精科 公告编号：2025-025

江苏先锋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2元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25 2025/6/26 2025/6/26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20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02,379,856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2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40,475,971.20元。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25 2025/6/26 2025/6/26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其余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

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

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

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

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全部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

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

（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

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0元；

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人民币0.20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

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

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

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

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规定，解禁后取

得的股息红利，按照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即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8元。

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合伙企业，公司将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20元。 合伙企业根据国税函 [2001]84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执行口径的通知》等有关

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

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

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现金红利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8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

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4）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现金红利将由本公

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

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该现金红利

将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8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

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5） 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法人股东及机构投资者， 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

税,其所得税自行申报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2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任何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23-85110266

特此公告。

江苏先锋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000975� � �证券简称：山金国际 公告编号：2025-025

山金国际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金国际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2025年6月17日以电子邮件及专人递交的方式向全体董事送达，公司全体董事以通讯方式

进行了表决，公司于2025年6月19日（含当日）前收到全体董事的表决结果。 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刘钦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山金国际黄金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逐项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启动公司境外发

行股份（H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相关筹备工作的议案。

为进一步深化公司全球化战略布局，加快海外业务发展，巩固行业地位，同时更好地利用

国际资本市场优势，优化资本结构和股东组成，拓展多元化融资渠道，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和核

心竞争力，公司拟于境外发行股份（H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

交所”）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H股并上市”）。 为推进本次发行H股并上市工作，公司董

事会授权管理层启动本次发行H股并上市的前期筹备工作。 公司正在与相关中介机构就本次

发行H股并上市的具体推进工作进行商讨，本次发行H股并上市的具体细节尚未确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管理试行办法》《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

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待确定具体方案后，公司本次发行H股并上市需提交

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并需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香港联交所和香港证券

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等相关政府机构、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和/或核准。

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授

权公司管理层启动公司境外发行股份（H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相关筹备

工作的提示性公告》。

特此公告。

山金国际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975� � �证券简称：山金国际 公告编号：2025-026

山金国际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授权

公司管理层启动公司境外发行股份

（H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上市相关筹备工作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金国际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6月19日召开第九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启动公司境外发行股份（H股）并在香

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相关筹备工作的议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为进一步深化公司全球化战略布局，加快海外业务发展，巩固行业地位，同时更好地利

用国际资本市场优势，优化资本结构和股东组成，拓展多元化融资渠道，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和核心竞争力，公司拟于境外发行股份（H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香港联交所” ）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H股并上市” ）。为推进本次发行H股并上市工

作，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启动本次发行H股并上市的前期筹备工作。 公司正在与相关中

介机构就本次发行H股并上市的具体推进工作进行商讨，本次发行H股并上市的具体细节

尚未确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管理试行办法》《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

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待确定具体方案后，公司本次发行H股并上市需提交

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并需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香港联交所和香港证券

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等相关政府机构、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和/或核准。

本次发行H股并上市能否通过审议、 备案和/或审核程序并最终实施具有较大不确定

性。 公司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本次发行H股并上市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金国际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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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南区科苑大道与学

府路交汇处高新区联合总部大厦52层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21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7,041,236,71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5.843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现场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由董事长郑弘孟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董事刘俊杰、丁肇邦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刘宗长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刘钻志、雷丽芳、何国樑列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39,412,634 99.9892 1,018,000 0.0059 806,085 0.0049

2、议案名称：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39,351,134 99.9889 1,074,800 0.0063 810,785 0.0048

3、议案名称：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39,498,434 99.9897 961,400 0.0056 776,885 0.0047

4、议案名称：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39,447,834 99.9895 1,008,200 0.0059 780,685 0.0046

5、议案名称：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39,653,919 99.9907 1,138,000 0.0066 444,800 0.0027

6、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39,482,519 99.9897 1,067,600 0.0062 686,600 0.0041

7、议案名称：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7,722,424 99.4673 1,175,700 0.3462 632,900 0.1865

8、议案名称：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982,485,885 99.6552 58,133,034 0.3411 617,800 0.0037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境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39,227,919 99.9882 1,274,800 0.0074 734,000 0.004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

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935,809,334 99.8311 1,138,000 0.1214 444,800 0.0475

6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的议案 935,637,934 99.8128 1,067,600 0.1138 686,600 0.0734

7

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337,722,424 99.4673 1,175,700 0.3462 632,900 0.1865

8

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878,641,300 93.7325 58,133,034 6.2015 617,800 0.066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1/2以上审议通过。

China� Galaxy� Enterprise� Limited、 富泰华工业 （深圳） 有限公司、Ambit�

Microsystems� (Cayman)� Ltd.、富士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鸿富锦精密电子（郑州）有限

公 司 、Argyle� Holdings� Limited、Joy� Even� Holdings� Limited、Rich� Pacific�

Holdings� Limited、Robot� Holding� Co.,Ltd.、Star� Vision� Technology� Limited、

Hampden� Investments� Limited对本次股东大会第7项议案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从群基、严家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和《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